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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民政府

关于赋予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青岛片区和中国—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

示范区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

（2021 年 8 月 29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288 号公布 自公

布之日起施行）

根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《关于向中国（山东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—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下

放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需要、

承接能力和实施条件等情况，现将部分行政权力事项赋予中国

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（以下简称“青岛自贸片区”）

和中国-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（以下简称“上合示

范区”）行使。

一、依法做好行政权力事项赋权工作

将本市 43 项行政权力事项以及对应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行使的土地、测绘行政处罚事项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

使的劳动监察行政处罚事项，依法赋予青岛自贸片区管委行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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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本市 19 项行政权力事项依法赋予上合示范区管委行使。与上

述行政权力事项相关的受理、初审和行政检查等职责一并相应交

由青岛自贸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区管委行使。上述行政权力事项

中，原由国家、省下放给市本级行使的部分，依法不再委托下放。

青岛自贸片区、上合示范区范围内需要行使的经济方面的县

级行政权力事项（法律法规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实施的），现由

青岛西海岸新区、胶州市具体实施的，分别依法调整由青岛自贸

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区管委行使，青岛自贸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

区管委根据用权需要分期分批承接，并根据规定调整权责清单；

原由市本级下放青岛西海岸新区、胶州市实施的相关行政权力事

项，由市级相关部门分别与青岛自贸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区管委

签订协议。

二、加强工作衔接

自本决定下发之日起 30 日内，赋权部门应当刻制行政审批、

行政执法专用章分别交予青岛自贸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区管委，

依法依规与青岛自贸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区管委签订协议，明确

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、管理要求、工作流程、实施期限等，并报

市政府备案，相关事项的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告。在调整事项承接

到位前，有关单位要继续做好受理、审核等工作，避免工作脱节。

三、加强监督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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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自贸片区管委、上合示范区管委要切实做好事项承接落

实工作，依法履行审批监管责任，建立健全配套措施和管理制度，

不断优化政务服务，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。

赋权部门和青岛西海岸新区、胶州市要加强工作协调和业务

指导，在人才、装备、信息系统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，帮助青岛

自贸片区、上合示范区提高承接能力和政务服务水平，完善事中

事后监管措施，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信用

监管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方式，提高监管效率，确保放得开、

接得住、管得好。

附件：1.赋予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部分行

政权力事项目录（第一批）

2.赋予中国-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部分

行政权力事项目录（第一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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